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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西北大学决策咨询成果认定办法
(试行)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西北大学决策咨询成果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校长办公

会 2018 年 12 月 6 日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西 北 大 学

2019 年 1 月 11 日

西大社科〔2019〕1 号



- 2 -

西北大学决策咨询成果认定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5.17 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

教育大会精神，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，推动新型智库建设，

全面提升决策咨询研究水平，结合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决策咨询成果认定及奖励对象：

（一）被党政重要部门采纳、应用或被重要领导作肯定性批

示的研究报告、咨询建议。

（二）在内部对策研究刊物、内参、重要党报发表的研究报

告、理论或决策研究文章、评论性文章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以决策咨询报送或申报的成果。

第四条 决策咨询成果认定与奖励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申报：学校根据上一年度决策咨询研究成果情况统一

组织各单位如实填写《决策咨询成果认定与奖励申报表》，并提供

成果原件、获奖证书、决策咨询研究报告批示或采纳证明等材料，

报社科处审核。

（二）审议：学校组成决策咨询成果认定评审委员会，对成

果级别和奖励标准进行审议。

（三）内部公示：对审定后的决策咨询成果认定和奖励情况，

根据保密要求，面向各学院、研究机构和智库进行内部公示，公

示结束后对相关研究人员进行奖励。

（四）争议解决：对决策咨询成果认定级别和奖励标准有异

议的，研究人员可向学校提出书面意见，由学校决定是否召集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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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专家对成果和奖励进行重新评审。

第五条 决策咨询成果认定标准：

A 类（对应顶级期刊级别）：

①被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（现任正国家级）采纳并作肯定性

批示的研究报告；

②主持起草的全国人大立法草案；

③主持编写的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。

B 类（对应权威期刊级别）：

①被党和国家领导人（中央政治局委员或现任副国级领导）

采纳并作肯定性批示的研究报告；

②对国家产生重要影响的政策建议与观点（指有肯定性的中

央领导批示意见，或有关部委为此召开专题工作推进会，或列入

中央领导报告的主要观点，或作为中央相关政策实施）；

③受国务院相关部门委托主持起草的行政法规草案；

④主持编写国务院相关部委委托的各类专业性国家发展战略

规划；

⑤在全国社科规划办《成果要报》、教育部《高校智库专刊》

《新华社内参》、中共中央办公厅《观点摘编》《中国社会科学（内

部文稿）》上刊发的研究报告以及在《红旗文稿》发表理论或评论

性文章（2000 字以上）。

C 类（对应核心期刊级别）：

①被现任省部级领导采纳并作肯定性批示的研究报告；

②对省部级党政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政策建议与观点（省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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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有关部门为此召开专题工作推进会，或列入省部领导报告的主

要观点，或作为省部相关政策实施）；

③受省部级立法机关委托主持起草的立法草案；

④主持编写省级各类发展战略规划；

⑤在中央和国务院部委其他内部咨政研究刊物上刊发的研究

报告；

⑥在网络上发表并在全国产生积极、重大影响的文章，经专

家组审议认定，可按 C 类成果予以认定和奖励。

第六条 同一成果不重复发放奖励，对同一成果，在已获得奖

励后又获得更高层次奖励的，只补发奖励差额部分。

第七条 本办法由社科处负责解释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1 日至 2022 年 1 月 10 日施

行。

抄送：校领导。

西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1 月 11 日印发


